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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2025-20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与中信金融资产的合作事项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0%，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担保金额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交易情况概述 

（一）担保审批情况 

2025 年 3 月 27 日，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三木集

团”）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与中信金融资产的

合作事项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长沙三兆”）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拟与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信金融资产”）进行合作，以增资扩股方式引入中信金融资产，公司放弃对

长沙三兆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中信金融资产通过增资方式取得长沙三兆 39.985%

的股权（以下简称“本次增资”），以现金增资，增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6.8亿元，

增资资金用于偿还长沙三兆、三木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金融负债。期限为 3年，在

此期间，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可主动收购中信金融资产持有的长沙三兆股权；

发生约定的特定情形，中信金融资产有权要求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收购其持有

的部分或全部长沙三兆的股权；且发生约定的特定情形，中信金融资产有权处置持有

的长沙三兆股权，并由公司、长沙三兆为中信金融资产股权处置所得与其应收款项的

差额承担补足义务。长沙三兆以其名下长沙黄兴步行街南段商铺、车位，公司全资子

公司福建三木滨江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滨江”）以其名下马尾誉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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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办公用房、商铺、车位为公司承担的股权收购义务及股权处置差额补足义务提供抵

押担保；长沙三兆以拟抵押南段商铺、车位对应的租金应收账款为公司承担的股权收

购义务及股权处置差额补足义务提供质押担保（以下简称为“本次交易”）。 

中信金融资产本次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8,000万元，其中 5,330 万元计入长

沙三兆注册资本，其余金额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长沙三兆的注册资本将由

8,000 万元增加至 13,330 万元，公司将持有长沙三兆 60.015%股权，公司对长沙三

兆控制地位不变，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发生变更。 

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 

鉴于上述情况，同意公司与中信金融资产签署本次交易的相关合同，在本次交易

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本次担保中涉及的金融机构、担保方式、具体增信措施（包括

通过提供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名下房产、土地或其它不动产等作为抵押、提供权利质押

以及承担差额补足等）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具体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金融机构 担保本金金额 担保期限 

三木集团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68,000 3年 

合计 68,000  

（二）担保审批情况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上述为全资子公司与中信金融资产的合

作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9年 11月 1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8,024,667.9047 万元； 

（四）注册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8号； 

（五）法定代表人：刘正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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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营范围：收购、受托经营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对不良资产

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债权转股权，对股权资产进行管理、投资和处置；对外投资；

买卖有价证券；发行金融债券、同业拆借和向其它金融机构进行商业融资；破产管理；

财务、投资、法律及风险管理咨询和顾问业务；资产及项目评估；经批准的资产证券

化业务、金融机构托管和关闭清算业务；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交易对方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三、 增资标的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2001年 2月 12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万元； 

（四）注册地点：长沙市天心区黄兴南路步行商业街西厢南栋 5 楼； 

（五）法定代表人：蔡鑫伟； 

（六）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会议及

展览服务；票据信息咨询服务；票务代理服务；停车场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住房租赁；日用品批发；服装服饰批发；鞋帽批发；日用家电零售；国内贸易

代理；家用电器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 

（七）股东情况：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被担保方长沙三兆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八）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2,374,518,290.26 元，负债总额 

1,038,623,392.89 元，净资产 1,335,894,897.37 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7,288,708.35元，净利润 26,939,257.99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2,373,626,758.65 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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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83,423.00 元，净资产 1,360,443,335.65 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111,754,094.91元，净利润 24,548,438.28元。 

（九）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三木集团 8,000 100.00% 8,000 60.015% 

中信金融资产 0 0 5,330 39.985% 

合计 8,000 100.00% 13,330 100.00% 

 

四、 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成立日期：1992年 10月 24日； 

（三）注册资本：人民币 46,551.957万元； 

（四）注册地点：福州市开发区君竹路 162 号； 

（五）法定代表人：林昱； 

（六）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土地整治服务；土地使

用权租赁；土地调查评估服务；房地产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咨询；非居住房地

产租赁；建筑材料销售；家用电器销售；电器辅件销售；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安

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金属材料制造；金属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

许可类化工产品）；针纺织品及原料销售；针纺织品销售；金银制品销售；服装制造；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

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七）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八）最近一年及一期财务数据 

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 9,876,335,805.30 元，负债总额

7,825,151,965.94 元，净资产 2,051,183,839.36 元；2023 年 1-12 月营业收入

13,912,210,132.70元，净利润-329,073,551.73 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 9,224,224,433.74 元，负债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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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1,989,963.44 元，净资产 1,912,234,470.30 元；2024 年 1-9 月营业收入

9,432,655,566.18元，净利润-57,514,169.06 元。 

 

五、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系综合考虑长沙三兆的当前发展阶段及后续发展规划等因素，遵

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合作原则，经各方友好协商确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六、本次交易拟签署协议的主要内容 

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公司与中信金融资产开展业务合作，拟由中信金融资产向长

沙三兆增资，公司放弃本次增资优先认购权，合作期限为3年，具体合作事项如下：  

（一）增资标的：中信金融资产增资长沙三兆，增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68,000万

元，其中人民币5330万元计入长沙三兆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放弃对本

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增资资金用于偿还长沙三兆、三木集团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金融

负债。 

（二）期限为3年，在此期间，公司（或公司指定第三方）可主动收购中信金融

资产持有的长沙三兆股权；发生约定的特定情形，中信金融资产有权要求公司（或公

司指定第三方）按照约定价格收购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长沙三兆的股权；且发生约定

的特定情形，中信金融资产有权处置持有的长沙三兆股权，并由公司、长沙三兆为中

信金融资产股权处置所得与其应收款项的差额提供补足义务。 

（三）公司全资子公司长沙三兆以其名下长沙黄兴步行街南段商铺、车位，公司

全资子公司三木滨江以其名下马尾誉海大厦办公用房、商铺、车位为公司承担的股权

收购义务及股权处置差额补足义务提供抵押担保；长沙三兆以拟抵押南段商铺、车位

对应的租金应收账款为公司承担的股权收购义务及股权处置差额补足义务提供质押

担保。 

上述协议的担保范围为主协议项下的股权收购价款、股权维持费、差额补足款、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权及担保权利而发生的所有费用等。具体条款以各方

签署合同为准。 

 

七、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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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长沙三兆与中信金融资产的合作事项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不会

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公司放弃对长沙三兆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发

展战略的综合考虑。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长沙三兆60.015%的股权，仍为长沙三

兆的控股股东，保持对长沙三兆的实际控制权，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

化，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及正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八、董事会意见 

本次交易为了满足公司经营需要，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

经营能力。本次增资扩股遵循公平、自愿、平等原则，增资价格系综合考虑长沙三兆

的当前发展阶段及后续发展规划等因素，遵循公平自愿的商业合作原则，经各方友好

协商确定，事项的审议及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中信金融资产

通过增资方式取得长沙三兆39.985%的股权，公司放弃对长沙三兆本次增资的优先认

购权,增资款用于偿还长沙三兆、三木集团及其子公司的存量金融机构负债，增资金

额总计不超过68,000万元。 

本次交易由公司承担股权收购义务及差额补足义务，并由子公司为三木集团提

供抵押担保、质押担保，由子公司承担差额补足义务，是为了满足公司经营需要，担

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九、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2025年3月27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13,278万元；母公司为

全资子公司担保余额为285,012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107,300万元；

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405,59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61.91%。上述对外担保事项中，无逾期担保。 

 

十、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审议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跟进本次交易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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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本次交易的相关协议草案。 

特此公告。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3月 28日 


